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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淡江大學課外活動輔導要點第十四點訂定之。 

二、為鼓勵學生積極推動社團活動，以達自我成長、回饋社會及健全社團組織發展，社團活動經費以

自籌為主，並依社團性質及活動內容酌予補助，使資源有效運用。 

三、補助對象以通過課外活動輔導組核定之學生團體為限。 

四、每學期每社團至多補助 10小時校外講師「講座鐘點費」，各類補助項目及原則如下： 

（一）幹部訓練 

1.單一社團知能研習9,000元以內；社團聯合訓練活動20,000元以內。 

2.以補助校外講師講座鐘點費為主，依使用情形，部分補助活動費、印刷費等。 

（二）全校性或校際性活動（非競賽類型） 

1.區分成演講、主辦及協辦；交流活動最多補助2場。 

2.依使用情形，部分補助講座鐘點費、活動費、印刷費等。 

（三）校際競賽活動 

1.主辦全國性競賽40,000元以內。 

2.參與校際競賽，每學期最多補助3次。區域型競賽6,000元以內，全國類型競賽15,000元以內。 

3.補助相關活動支出，如活動、印刷費、保險費、旅運費、膳宿費(僅補助住宿費用)、報名費、

裁判費等。 

（四）發展社團特色活動 

1.每學期社團可自行指定1項申請，唯該活動必須符合社團成立宗旨及持續性之要求。 

2.補助相關活動支出，如活動、印刷費、保險費、旅運費、膳宿費(僅補助住宿費用)等。 

（五）服務學習 

1.單次服務3,000元以內，長期或持續性服務10,000元以內。 

2.補助相關活動支出，如活動費、印刷費、保險費、旅運費、膳宿費等。 

（六）刊物 

1.報紙類（至少 4版）2,500元以內，雜誌書籍類 5,000元以內。 

2.補助印刷費，核銷時需附上成品。 

（七）成果展 

1.靜態或動態成果展補助 10,000元以內。 

2.補助相關活動支出，如活動費、印刷費等。 

（八）社團專業知能活動 



1.區分成演講及主辦，唯活動內容必須具社團專業相關活動，總補助金額 9,000元以內。 

2.補助校外講師講座鐘點費、活動費、印刷費等。 

（九）專案申請 

1.帶動中小學依活動內容酌予補助。 

2.寒暑假服務隊視服務計畫內容酌予補助。 

3.外聘指導老師費。以技藝學習性之社團為主，一社團 1人為限，一學期至少到校授課 3次以

上，補助金額 4,000元。 

4.配合學校或教育部推動之專案大型活動：依活動內容進行補助。 

5.其他。如有特殊情況之活動，得以專案申請方式申報。 

五、不予補助之活動項目包含各社團迎新、宿營、送舊、校隊運動、系內運動、社員聯誼、聚餐、參觀、

遊覽、娛樂性活動（如演唱會、舞會等）、有販售行為之活動（若為非營利，則視實際情形由社團活

動經費審查小組討論決議之）均不予補助。 

六、經費申請及審查說明： 

（一）經費申請時間依課外活動輔導組公告申請時間為主。 

（二）活動作業時間以學期為單位，第一學期係指 8月 1日起至隔年 1月 31日止，第二學期係指 2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 

（三）社團活動經費審查：由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擔任召集人，納編課外活動輔導組輔導老師 3 人、

社團指導老師 3人、學生會代表 2人、社團代表 3人等組成社團活動經費審查小組，並召開社

團活動經費審查會議，審核各社團之活動預算經費申請補助案。 

（四）經費及審查申請流程：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經費申請表→各屬性輔導老師進行初審→社團活動經

費審查小組複審→課外組送學生事務長核定→公告於課外活動輔導組網頁。 

（五）申請補助須依該學期繳交規定提交詳細經費概算表並檢附活動企畫書。 

（六）未完成移交手續之社團，不予補助活動經費。 

（七）各社團前學期經費補助核報狀況及活動成效、配合學校大型活動之參與情形等，列為經費補助

之參考。 

（八）補助金額依每年度學校預算會議及教育部學輔經費多寡而定。 

（九）若為聯合社團活動，由一個社團提出申請，並註明其他參與社團，不得重覆申請。 

七、經費使用及核銷說明 

（一）申請補助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審查費等需附上講師或出席者資料表，依據教育部規定僅補助

校外講師費用。 

（二）活動後 1週內須持相關收據發票及成果報告辦理核銷，逾期未完成核銷者，將列為下一學期經

費審查參考依據。 

（三）社團提出之活動經費申請表若與實際不符合者，則酌予刪減補助經費。 

（四）社團經費補助款若超過實際支出，餘款悉數繳回。報核不實者，下學期不得申請經費補助。 

（五）申請社團校外指導老師費之社團，須依規定期限內繳交「社團指導老師出席紀錄表」及「外聘

指導老師費領據」，逾期取消補助。 

（六）前學年度社團評鑑獲特優之社團，於當學年度該社團另額外增加各項活動補助金額，並視社團

活動內容及預算金額酌予補助，惟社團第二學期視第一學期整體表現情形調整補助。 

八、若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如疫情等)，得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經費補助項目及金額。 

九、本要點經課外活動輔導組組務會議通過，報請學生事務長核准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